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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组织培训活动

手工艺制作展现文化生活新期许
滨州9月24日讯 9月21

日—9月25日，滨州市老干部活
动中心组织为期5天的手工艺制
作培训，老干部们热情高涨，踊跃
参与。

制作前，指导老师耐心讲解
步骤、详细示范流程。制作过程
中，大家专注认真地体验着动手
动脑的乐趣。一只只福气满满的
小老鼠，一杯杯香飘四溢的冰激
凌，一幅幅惟妙惟肖的立体画，老
干部们绘出了对未来的憧憬。

近年来，市老干部活动中心
突出文化养老，进一步满足老干
部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。

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
者 张贵英 通讯员 黎婷

滨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书
滨州轩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16家
市场主体（名单见附表）：

经查，你（单位）涉嫌未在登记
住所经营且未依法办理变更登记/
涉嫌提交虚假材料且未在登记住所
经营/涉嫌提交虚假材料骗取注册
登记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公司法》第七条第三款/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二
条第二款/《个体工商户条例》第二
十二条的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、《中华人民
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六十
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
一百九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六十四条，《个

体工商户条例》第二十二条、《个体
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五条
的规定，现责令你（单位）在收到本
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改正。（逾期
不改的，本局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
的规定，进行处罚。）改正内容及要
求：在规定期限内到公司登记机关
办理相关的变更登记。

如对本责令改正决定不服，可
以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
向滨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
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滨城区法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人：李艳艳
联系电话：0543-3326098
滨州市滨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2020年9月23日

老干部学习手工艺制作。

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市西中队

联合多部门集中整治“十乱”
滨州9月24日讯 近日，滨

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市西中
队针对辖区“十乱”现象开展联
合整治行动。

此次行动，街道共出动执
法车辆4辆，组织中队40余人，
抽调办事处机关干部30余人，
并联合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,
针对辖区重点、难点路段进行

集中整治。
据了解，部分商铺、餐饮、

少数居民将自有的不使用或已
损坏的物品放置屋外，屡禁不
止。执法队员要求沿街商户落
实“门前三包”责任制，做到垃
圾不落地，保持门前干净整洁。

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
记者 刘萍 通讯员 郭飞


